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2025版青岛市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
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》的政策解读

2022年7月1日，中共青岛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《关于公布2022版青岛市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2022版优待目录清单》），实施3年来，各项优待内容得到有效落实，获得了广泛赞誉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，持续建立健全优待政策体系，营造爱国拥军、尊重优抚对象的浓厚社会氛围，我们充分征求各单位意见，对优待目录清单进行修订补充，制定出台《2025版青岛市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基本优待目录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2025版优待目录清单》）。
一、基本情况
2025版《优待目录清单》是在《2022版优待目录清单》基础上，吸收和整合了近三年来国家、山东省和青岛市最新优待措施，进行的调整升级，优待项目从208项增加到231项，较2022年版新增优待项目27项，修订完善17项，删除4项。我市2025版优待项目数量、优待范围、优待力度、优待水平仍持续居于全国、全省前列。
二、主要变化
（一）删除内容
1.因不再进行“十佳好军嫂”“十佳兵妈妈”评选表彰，删除相关内容。
2.因我市无免收住房不动产权登记及土地使用权登记费权限，删除相关内容。
（二）修改完善
根据新修订的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，对《2022版优待目录清单》15项内容进行修改。
1.现役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2项。
（1）将原第9条：义务兵服现役期间，其家庭由批准入伍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发给优待金。修改为：义务兵服现役期间，其家庭由批准入伍地县级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。
（2）将原第15条：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修改为：凭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、轮渡和轨道交通工具。
2.残疾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5项。
（1）将原第4条：优秀人员参加“最美退役军人”评选表彰。修改为：优秀人员参加“优秀退役军人”评选。
（2）将原第24条：各区（市）统一组织免费体检。修改为：按年度一次性划入个人医保账户定额体检补助，体检时间、机构、项目，由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个人自行确定。各区（市）选定2～3家定点体检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项目和服务优惠。
（3）将原第28条：探索提供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项目。修改为：提供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保障。
（4）将原第51条：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修改为：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、轮渡和轨道交通工具。
（5）将原第58条：凭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修改为：凭优待证、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3.退役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5项。
（1）将原第4条：优秀人员参加“最美退役军人”评选表彰。修改为：优秀人员参加“优秀退役军人”评选。
（2）将原第23条：各区（市）统一组织免费体检。修改为：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老复员军人、参战参试退役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，按年度一次性划入个人医保账户定额体检补助。体检时间、机构、项目，由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个人自行确定。各区（市）选定2～3家定点体检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项目和服务优惠。
（3）将原第27条：探索提供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项目。修改为：为抚恤定补优抚对象提供青岛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保障。
（4）将原第46条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退役军人凭办理的“荣军卡”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修改为：本市行政区域内，退役军人凭优待证、“荣军卡”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
（5）将原第56条：凭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修改为：凭优待证、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4.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5 项。
（1）将原第22条：探索提供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项目。修改为：为抚恤定补优抚对象提供青岛市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保障。
（2）将原第33条：符合条件的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等学校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修改为：烈士子女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，按照《烈士褒扬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因公牺牲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，在录取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待。
（3）将原第43条：各区（市）统一组织免费体检。修改为：为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“三属”，按年度一次性划入个人医保账户定额体检补助。体检时间、机构、项目，由抚恤定补优抚对象个人自行确定。各区（市）选定2～3家定点体检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项目和服务优惠。
（4）将原第44条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“三属”凭办理的“荣军卡”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修改为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，“三属”凭优待证、“荣军卡”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、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。
（5）将原第45条：凭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修改为：凭优待证、“荣军卡”在“荣军联盟”成员单位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（三）增加补充
将新修订的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《山东省退役军人保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明确优待内容，以及我市近3年来实施的优待项目，共增加补充27项优待内容。
1.现役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3项。
（1）军人依法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。
（2）义务兵和军士入伍前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，服现役期间应当保留。
（3）青岛市军供站“荣军驿站”为现役军人提供免费住宿休整服务，每季度可预约入住1次，单次入住不超过24小时。
2.现役军人家属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1项。
（1）义务兵和军士入伍前是机关、群团组织、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工作人员，服现役期间，其家属继续享受该单位工作人员家属的有关福利待遇。
3.残疾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9项。
（1）残疾军人退出现役后，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
（2）按照规定免费参加教育培训。
（3）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，在录取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待。
（4）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接受学历教育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各项学生资助等政策。
（5）残疾军人退出现役后，报考公务员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
（6）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军人提供“荣军”康养服务。
（7）在“荣军加油”合作企业所属加油站加油享受优惠。
（8）在“荣军充换电”合作企业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（9）在“荣军驿站”合作酒店、民宿等住宿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4.退役军人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6项。
（1）义务兵和初级军士退出现役后，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
（2）义务兵和初级军士退出现役后，报考公务员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
（3）为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提供“荣军”康养服务。
（4）在“荣军加油”合作企业所属加油站加油享受优惠。
（5）在“荣军充换电”合作企业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（6）在“荣军驿站”合作酒店、民宿等住宿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5.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基本优待目录清单，共8项。
（1）因公牺牲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，在录取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待。
（2）烈士子女在公办幼儿园和公办学校就读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各项学生资助等政策。
（3）因公牺牲军人子女接受学历教育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各项学生资助等政策。
（4）烈士子女符合公务员、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考录、聘用条件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或者聘用。
（5）为符合条件的“三属”提供“荣军”康养服务。
（6）在“荣军加油”合作企业所属加油站加油享受优惠。
（7）在“荣军充换电”合作企业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（8）在“荣军驿站”合作酒店、民宿等住宿享受优先优惠服务。

— 1 —

